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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 

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航天晨光股份

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补充审

议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 2016 年关联交易总

额的议案》进行了核查，基于独立判断，经认真研讨，现就该议案所

涉及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2015 年度超额日常股关联交易 

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五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公

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算在 9,000 万元以内。因公司经营

生产需要，公司 2015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15,198.19 万

元，超出年初预算 6,198.19 万元。经我们核查，超出预算部分的日

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，交易定价原则明确，交易价

格合理，公司将超出部分关联交易及时提交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议，并

提交董事会进行补充审议通过，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

的情况。我们对该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

二、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

根据 2016 年度经营计划及实际需要，结合 2015 年度日常关联

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，公司拟定与相关关联方在 2016 年度发生的日

常关联交易总额在 15,000 万元以内。鉴于此等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

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，且所履行的审议、批准、披露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交易定价原则明确，交易价格合理，未发现有损害公

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，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。 

三、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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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16 年将继续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业务合

作，该项合作形成关联交易。该项业务合作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

降低筹资成本。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、规范，关联董事在表

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属于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况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该关联交易。 

 

 

 

    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独立董事：周勇、李心合、肖建华 

             2016年4月1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：独立董事签字页 

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- 3 - 

 


